BNBU创客中心入驻项目退出事项
各项目团队：
按照BNBU创客中心管理相关规定，入驻项目退出创客中心应：
（1）归还借用物品，如有损坏或丢失照价赔偿；
（2）经营过程中团队自行购置的设施、设备或装修物资，需要清除完毕，恢复原有状态；
（3）退出的项目团队，需要自行清点财物状况，如有纠纷自行解决；
（4）请将储物柜钥匙归还到行政楼5楼创新中心H-12；
（5）未尽事宜请联系：Kommi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56-3677137。
请项目团队负责人于收到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联系创新中心，办理相关退出手续，逾期不退出者视为自动放弃工位及储物柜内物品所有权，学校有权收回工位及储物柜内物品的管理权。
感谢大家的配合与支持，祝大家学业有成，前程似锦！
[bookmark: _GoBack]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创新中心  
2025 年 01月01日

